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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108][bookmark: _Toc25809][bookmark: _Toc15023][bookmark: _Toc6377][bookmark: _Toc23750][bookmark: _Toc12497][bookmark: _Toc113287531][bookmark: _Toc11669][bookmark: _Toc13280][bookmark: _Toc15829]第一章 比选公告
[bookmark: _Toc13831][bookmark: _Toc16464][bookmark: _Toc15543][bookmark: _Toc12752][bookmark: _Toc2712][bookmark: _Toc113287532][bookmark: _Toc6803][bookmark: _Toc2565][bookmark: _Toc29627][bookmark: _Toc14448][bookmark: _Toc30187]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比选”选聘技术咨询服务机构开展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工作。根据四川蜀道物流园区发展有限公司《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现将公开比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简介
1.1比选人：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2项目名称：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
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
1.2.1项目地点：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港龙大道以北、清泉大道以西。
1.2.2项目概况：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港龙大道以北、清泉大道以西，项目占地192.2173亩、总规划建筑面积约120425.83平方米，新建6栋仓库，1栋综合楼及相关配套设施，仓库以双层高标仓为主，配套智能化作业与管理设施设备，计划建设油脂存储罐约6个（总容量约55000~56000立方米，具体高标油脂存储罐数量以发包人实际要求为准)。本项目已经批准立项，资金已经落实。
1.3服务主要内容和要求
1.3.1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1:500竣工规划图测绘、验测高程、验测高度、验测平面位置、建筑基底面积测绘、绿地面积测绘、车位测绘[按青白江区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测绘]、以及青白江区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它内容。
1.3.2建设工程房屋竣工建筑面积测绘。
1.3.3房产测绘：房产面积实测(含综合楼分户测绘等)。
1.3.4地籍测绘：1:500地籍测绘、地籍图、宗地图制作、宗地面积量算及土地面积分摊计算等。
1.3.5“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数据标准化入库文件制作(含电子版)。
1.3.6甲方委托的其他工作：提供项目前期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的测绘成果备案与相关的协调、配合工作等。
2.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2.1比选申请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账户信息表。具有测绘乙级资质及以上。
2.2、业绩要求:近3年(2023年1月至今)完成多测合一服务项目1项以上。
2.3信誉要求:投标人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没有被列入企业行政处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函)及信用中国截图。
2.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评审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
不符合比选资格的将被比选人拒绝，比选人对资料的审验并不作为比选申请人资格条件的最终认定，比选申请人应对资料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开标后，仍将由评审组对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证明材料进行资格审核，不符合比选资格条件的比选申请人的投标将被拒绝。
4.比选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比选的潜在比选申请人，请于2026年5月21日开始自行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shudaowl.com）免费匿名下载比选文件，比选人不提供其他任何报名和比选文件获取的方式。
4.2比选申请人应在比选期间实时关注比选人指定网站，并及时下载相关内容，比选人不再另行通知。查阅下载过程如有问题或疑问请及时与比选人联系；逾期未联系的，比选人视为比选申请人无任何问题，或已收到或默认已收到，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比选申请人自负。
5.比选申请文件的送交及相关事宜
5.1比选申请文件送交的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00-10:00，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10:00时（北京时间），比选申请人必须将比选申请文件（包封见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以面交方式送达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2栋A座5层办公室。比选人定于比选申请文件送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同一地址举行公开启封，比选申请人应派代表出席并签认启封结果，否则视为默认启封结果。
5.2未按比选申请人须知规定进行包封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5.3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申请文件，比选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522780797][bookmark: _Toc509847600][bookmark: _Toc496657994][bookmark: _Toc508711581][bookmark: _Toc509481749]6.比选程序及相关要求
6.1比选程序
6.1.1比选人在比选公告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公开组织比选。比选申请人须派代表参加。本项目比选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10:00时（北京时间）；比选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光华北五路266号2栋A座5层办公室】。
6.1.2参加比选会议的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参加比选会议，以证明其身份。未按规定提交的,比选文件不予开封，并退还给比选申请人。
6.2比选流程
6.2.1宣布比选开始。
6.2.2宣布会场纪律。
6.2.3主持人介绍到会的单位和有关人员，并宣布会议主持人、记录人、唱标人、监督人名单。
6.2.4由比选人及各比选申请人共同对比选申请人提供文件的密封性进行审查。
6.2.5经查验无误后当众启封比选文件；由申请人按其递交比选文件签到的顺序进行启标，由唱标人当众公布报价，并由比选申请人签字确认。
6.3评审方法
6.3.1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比选人根据本次比选特点按照相关规定组建。
6.3.2评审小组成员名单，在中选结果确定前是保密的，评审在有关部门监督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6.3.3评审小组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履行职务，遵守职业道德，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审小组成员不得私下接触比选申请人，不得接受比选申请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
6.3.4评审程序：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响应评审--详细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
6.3.5在评审过程中，凡未通过上一评审的比选申请文件，不再进入后续评审程序。
6.3.6评审期间，评审小组成员根据需要对某些比选文件涉及事项进行质询，比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必须保持通讯工具畅通。
6.3.7评分原则和方法：
（1）严格依法评分，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2）严格按照比选文件的要求和条件进行。
（3）本次评分采用综合评分法。比选人不保证价格最低标能够中选，无义务承担对未中选人的任何责任。
（4）评分组按照评分方法要求的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审打分，以综合评分得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授予合同
7.1评分结束后，评分小组按评分总得分高低排序并按评分由高到低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7.2比选人在评分后将评分结果进行公示，经比选人定标后向中选人发出中选通知书。
7.3比选人正式启动项目后，中选方须按“中选通知书”指定的时间、地点与比选人签订合同，合同以最终签订版本为准。
7.4如中选方违约，比选人可在比选申请人单位中按得分高低依次重新选定中选单位。
8.发布公告的媒介
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shudaowl.com/xxgk/gggs/index.shtml）。
9.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9.1公示制度
比选人在收到评审报告之日起3日内，将比选结果在四川蜀道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官网（https://www.shudaowl.com/xxgk/gggs/index.shtml）上公示3个工作日，以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比选申请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间提出。
10.联系方式
比 选 人： 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玉湖冷链A2栋5楼办公室
邮    编： 610300
联 系 人： 田女士
电    话： 17780389538
2026年5月21日


第二章 比选申请人须知
[bookmark: _Toc47861025][bookmark: _Toc20515]1.比选申请人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说 明 与 要 求

	1
	比选人
	比选人：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玉湖冷链A2栋5楼办公室
联系人：田女士
联系电话：17780389538

	2
	项目名称
	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

	3
	比选申请书的印制和签署（实质性要求）
	比选申请书数量：正本壹份，副本壹份。
制作要求：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应在其封面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以正本书面比选申请书为准。比选申请书的正本和副本均需打印或用不褪色、不变质的墨水书写，并由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签章处签字并盖章。比选申请书副本可采用正本的复印件。比选申请书正本和副本应当采取胶装方式装订成册，不得散装或者活页装订。比选申请书统一用A4幅面纸印制，逐页编码（除附加页或原件等其他资料外）。

	4
	比选报价
	4.1 比选申请人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比选申请人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差旅、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比选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4.2 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4.3 比选限价：技术咨询服务费用最高限价不超过34
万元（大写：叁拾肆万元整，含税）。

	5
	履约期限
（实质性要求）
	5.1 比选申请人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竣工测绘条件且收到比选人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比选人提交规划竣工测绘成果资料。
5.2比选申请人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房屋面积测绘条件且收到比选人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比选人提交面积测绘成果资料。
5.3比选申请人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地籍测绘条件且收到比选人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比选人提交地籍测绘成果资料。（上述时间要求以最终合同签订为准）。

	6
	履约地点
（实质性要求）
	比选人指定地点。

	7
	评审方法
	详见比选文件第五章。

	8
	关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时间释义
	本项目比选文件中规定的时间均以北京时间为准。

	9
	参与比选活动保证金
	本项目不作要求。


[bookmark: _Toc29260][bookmark: _Toc47861026][bookmark: _Toc10423]2.总则
[bookmark: _Toc13301][bookmark: _Toc465149293][bookmark: _Toc22245][bookmark: _Toc480453647][bookmark: _Toc217446034][bookmark: _Toc466391880][bookmark: _Toc505261839][bookmark: _Toc14948][bookmark: _Toc444620282][bookmark: _Toc14301616][bookmark: _Toc474326973][bookmark: _Toc23579][bookmark: _Toc474502513][bookmark: _Toc361388549][bookmark: _Toc47861027][bookmark: _Toc362988437][bookmark: _Toc361325741][bookmark: _Toc14336241][bookmark: _Toc513468977]2.1适用范围
本比选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比选项目。
[bookmark: _Toc466391881][bookmark: _Toc14301617][bookmark: _Toc505261840][bookmark: _Toc16870][bookmark: _Toc480453648][bookmark: _Toc474326974][bookmark: _Toc14336242][bookmark: _Toc361325742][bookmark: _Toc513468978][bookmark: _Toc362988438][bookmark: _Toc361388550][bookmark: _Toc474502514][bookmark: _Toc47861028][bookmark: _Toc465149294][bookmark: _Toc217446035][bookmark: _Toc444620283][bookmark: _Toc7966][bookmark: _Toc24301][bookmark: _Toc29183]2.2有关定义
2.2.1“比选人”系指本次比选活动的采购方。
2.2.2“比选申请人”系指获取了比选文件拟参加比选活动和向比选人提供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217390843][bookmark: _Toc217446036][bookmark: _Toc183682344][bookmark: _Toc183582207][bookmark: _Toc23605][bookmark: _Toc14336243][bookmark: _Toc469403730][bookmark: _Toc14301618][bookmark: _Toc480453649][bookmark: _Toc513468979][bookmark: _Toc11316][bookmark: _Toc2091][bookmark: _Toc32609][bookmark: _Toc505261841][bookmark: _Toc47861029][bookmark: _Toc474326975][bookmark: _Toc474502515]2.3合格的比选申请人
2.3.1 本比选文件“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的比选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2.3.2 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制度。
[bookmark: _Toc6617][bookmark: _Toc460][bookmark: _Toc31967][bookmark: _Toc217446037][bookmark: _Toc183582208][bookmark: _Toc474326976][bookmark: _Toc505261842][bookmark: _Toc26743][bookmark: _Toc47861030][bookmark: _Toc183682345][bookmark: _Toc480453650][bookmark: _Toc469403731][bookmark: _Toc14301619][bookmark: _Toc474502516][bookmark: _Toc14336244][bookmark: _Toc513468980]2.4比选费用
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的有关费用由比选申请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Toc504035834][bookmark: _Toc26717][bookmark: _Toc22778][bookmark: _Toc4788][bookmark: _Toc14336245][bookmark: _Toc14301620][bookmark: _Toc5426][bookmark: _Toc504051941][bookmark: _Toc29910][bookmark: _Toc11322][bookmark: _Toc2744][bookmark: _Toc47861031][bookmark: _Toc504054565][bookmark: _Toc504054389]2.5比选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前，比选人可以对已发出的比选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作为比选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比选申请书编制的，比选人应当在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3个工作日前，以公告形式通知所有接收比选文件的比选申请人，不足3个工作日的，应当顺延提交比选申请书截止之日。
[bookmark: _Toc504035835][bookmark: _Toc504054566][bookmark: _Toc14301621][bookmark: _Toc13450][bookmark: _Toc4436][bookmark: _Toc504051942][bookmark: _Toc47861032][bookmark: _Toc30598][bookmark: _Toc18456][bookmark: _Toc23718][bookmark: _Toc14336246][bookmark: _Toc504054390][bookmark: _Toc6089][bookmark: _Toc28423]2.6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本次比选不组织答疑会和现场考察。
[bookmark: _Toc14543][bookmark: _Toc27212][bookmark: _Toc18304][bookmark: _Toc14301622][bookmark: _Toc30557][bookmark: _Toc25286][bookmark: _Toc504054569][bookmark: _Toc504054393][bookmark: _Toc14336247][bookmark: _Toc1599][bookmark: _Toc47861033][bookmark: _Toc504035838][bookmark: _Toc2025][bookmark: _Toc504051945]2.7比选申请书的语言（实质性要求）
[bookmark: _Toc14301623][bookmark: _Toc14336248]2.7.1 比选申请人提交的比选申请书以及比选申请人与比选人就有关比选活动的所有来往书面文件均须使用简体中文。比选申请书中如附有外文资料，必须逐一对应翻译成简体中文并加盖比选申请人公章后附在相关外文资料后面，否则，比选申请人的比选申请书将作为无效处理。（说明：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为外籍人士的，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护照及行业内公认的英文缩写除外。）
2.7.2 翻译的简体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如果出现差异和矛盾，以简体中文版本为准。因中文资料与外文资料出现的不一致，直接影响对比选申请人资质认定以及分数评审的，比选申请书作为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47861034][bookmark: _Toc17939][bookmark: _Toc5449]2.8参与比选报价（实质性要求）
2.8.1比选申请人应对比选报价进行严格的费用预算。所有参加本次比选的比选申请人应充分计算和考虑其完成项目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差旅、专家评审、会务费等），并计入投标报价总价，且均为含税报价。
2.8.2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应费用适中，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进行恶性竞争，最低比选报价并非中选的唯一条件。
[bookmark: _Toc444620298][bookmark: _Toc465149309][bookmark: _Toc14205][bookmark: _Toc361388565][bookmark: _Toc361325757][bookmark: _Toc14336249][bookmark: _Toc480453663][bookmark: _Toc505261855][bookmark: _Toc217446049][bookmark: _Toc47861035][bookmark: _Toc362988453][bookmark: _Toc183682355][bookmark: _Toc474502529][bookmark: _Toc513468993][bookmark: _Toc9395][bookmark: _Toc14301624][bookmark: _Toc24845][bookmark: _Toc183582218][bookmark: _Toc466391896][bookmark: _Toc474326989][bookmark: _Toc1582]2.9比选申请书格式	
2.9.1 比选申请人应执行比选文件第三章的规定要求。
2.9.2 对于没有格式要求的比选申请书中的内容由比选申请人自行编写。
[bookmark: _Toc308164801][bookmark: _Toc183682361][bookmark: _Toc183582224][bookmark: _Toc217446051][bookmark: _Toc474326991][bookmark: _Toc474502531][bookmark: _Toc14301625][bookmark: _Toc480453665][bookmark: _Toc505261857][bookmark: _Toc25148][bookmark: _Toc469403746][bookmark: _Toc47861036][bookmark: _Toc17700][bookmark: _Toc6382][bookmark: _Toc18346][bookmark: _Toc14336250][bookmark: _Toc513468995]2.10比选有效期（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比选申请人在比选申请书中必须载明比选有效期，比选申请书中载明的比选有效期可以长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但不得短于比选文件规定的期限。否则，其比选申请书将作无效处理。
[bookmark: _Toc183682364][bookmark: _Toc183582227][bookmark: _Toc31719][bookmark: _Toc217446054][bookmark: _Toc4735][bookmark: _Toc480453668][bookmark: _Toc18366][bookmark: _Toc474326994][bookmark: _Toc474502534][bookmark: _Toc505261860][bookmark: _Toc513468998][bookmark: _Toc308164804][bookmark: _Toc28318][bookmark: _Toc14301626][bookmark: _Toc14336251][bookmark: _Toc469403749][bookmark: _Toc47861037]2.11比选申请书的递交
2.11.1 比选申请人应当在比选文件要求递交比选申请书的截止时间前，将比选申请书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比选人收到比选申请书后，将如实记录比选申请书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签收保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截止时间前开启比选申请书。逾期送达或者未按照比选文件要求密封的比选申请书，比选人将拒收。
2.11.2本次比选活动仅接受比选申请人现场直接递交的比选申请书。
[bookmark: _Toc183582228][bookmark: _Toc183682365][bookmark: _Toc9560][bookmark: _Toc1663][bookmark: _Toc474326995][bookmark: _Toc480453669][bookmark: _Toc7462][bookmark: _Toc505261861][bookmark: _Toc474502535][bookmark: _Toc3621][bookmark: _Toc513468999][bookmark: _Toc14301627][bookmark: _Toc217446055][bookmark: _Toc469403750][bookmark: _Toc47861038][bookmark: _Toc14336252]2.12比选申请书的修改和撤回
2.12.1 比选申请人在递交了比选申请书后，可以修改或撤回其比选申请书，但必须在规定的递交比选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通知比选人。
2.12.2在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之后，比选申请人不得对其递交的比选申请书做任何修改及撤回。
[bookmark: _Toc469403753][bookmark: _Toc14301628][bookmark: _Toc474502541][bookmark: _Toc27592][bookmark: _Toc14336253][bookmark: _Toc513469005][bookmark: _Toc505261867][bookmark: _Toc474327001][bookmark: _Toc8913][bookmark: _Toc480453675][bookmark: _Toc47861039][bookmark: _Toc25628][bookmark: _Toc10432]2.13中选通知书
2.13.1 比选人对确定的中选人发放中选通知书，未中选人不另发书面通知。
2.13.2 中选通知书为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的依据之一，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2.13.3 中选通知书对比选人和中选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选通知书发出后，中选人无正当理由放弃中选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513469007][bookmark: _Toc16953][bookmark: _Toc480453677][bookmark: _Toc8200][bookmark: _Toc308164811][bookmark: _Toc505261869][bookmark: _Toc22962][bookmark: _Toc14301629][bookmark: _Toc474327003][bookmark: _Toc469403755][bookmark: _Toc217446065][bookmark: _Toc14336254][bookmark: _Toc17978][bookmark: _Toc47861040][bookmark: _Toc474502543]2.14签订合同
2.14.1 中选人应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与比选人签订合同。
2.14.2中选人无故不签订咨询服务合同或放弃中选的，比选人可以与第二位的中选候选人签订合同，以此类推。
[bookmark: _Toc14301630][bookmark: _Toc820][bookmark: _Toc513469008][bookmark: _Toc9244][bookmark: _Toc505261870][bookmark: _Toc480453678][bookmark: _Toc23832][bookmark: _Toc18127][bookmark: _Toc474502544][bookmark: _Toc474327004][bookmark: _Toc47861041][bookmark: _Toc14336255][bookmark: _Toc469403756]2.15合同分包（实质性要求）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bookmark: _Toc474327005][bookmark: _Toc14666][bookmark: _Toc505261871][bookmark: _Toc469403757][bookmark: _Toc513469009][bookmark: _Toc11503][bookmark: _Toc14301631][bookmark: _Toc26320][bookmark: _Toc10843][bookmark: _Toc47861042][bookmark: _Toc474502545][bookmark: _Toc480453679][bookmark: _Toc14336256]2.16合同转包（实质性要求）
本咨询服务项目严禁中选人将任何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义务进行转包。本项目所称转包，是指中选人将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并退出现有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受让人（即第三人）成为技术咨询服务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
中选人转包的，视同拒绝履行技术咨询服务合同义务，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bookmark: _Toc217446066][bookmark: _Toc14336257][bookmark: _Toc6848][bookmark: _Toc505261872][bookmark: _Toc513469010][bookmark: _Toc14301632][bookmark: _Toc412][bookmark: _Toc474327006][bookmark: _Toc474502546][bookmark: _Toc480453680][bookmark: _Toc22161][bookmark: _Toc469403758][bookmark: _Toc47861043][bookmark: _Toc2586]2.17补充合同
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比选人需要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选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且服务的名称、履约方式、验收标准等必须与原合同一致，价格不高于原合同。
[bookmark: _Toc21638][bookmark: _Toc47861044][bookmark: _Toc10745][bookmark: _Toc16303][bookmark: _Toc21244][bookmark: _Toc28176][bookmark: _Toc20663][bookmark: _Toc2367][bookmark: _Toc10828][bookmark: _Toc29223][bookmark: _Toc3698][bookmark: _Toc113287533][bookmark: _Toc31452]
第三章 比选申请书格式
[bookmark: _Toc5206][bookmark: _Toc47861046]1.封套外贴


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
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


比
选
申
请
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在2026年  月  日前不得拆封


- 7 -

2.比选申请书封面
正本（或副本）

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
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
比选申请书











比选申请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6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4068][bookmark: _Toc47861047]
3.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比选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在比选申请书中提供（1）或（2）。
（1）法定代表人证明
（仅在法定代表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系                                      （比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委托代理人参加比选时须出示此证明）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身份证号：                ）系          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身份证号：         ）为我公司(机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机构)的名义参加“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
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公开比选活动。委托代理人在比选活动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及我的公司均予以承认并全部承担其产生的所有权利和义务。
委托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后附法定代表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12126]4.比选申请函
致：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我方：        (比选申请人全称)全面研究了“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比选文件，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比选活动。我方授权        （姓名、职务）代表我方                  （比选申请人单位的名称）全权处理本项目比选活动的有关事宜。
一、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比选人提供所需服务，报价为人民币        元（大写：           ），其中不含税金额        元（大写：           ），税率     %，报价为含税包干总价。
二、一旦我方中选，我方将严格履行咨询服务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满足比选文件规定的履约期限、地点。
三、我方为本项目提交的比选申请书正本壹份，副本壹份。
四、我方同意本次比选的比选有效期为90天。（本项目比选有效期为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届满后90天。）
五、我方愿意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六、我方承诺履行比选申请人须知中比选费用的规定。
七、如我方中选：
(1)我方承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在中选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按照比选文件和我方的比选申请书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服务。

比选申请人名称：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日    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8293][bookmark: _Toc47861049]
5.报价表
	序号
	类别
	计费项目
	计算方式
	计量单位
	暂定
工程量
	含税综合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注

	1
	面积测绘
	房屋面积测绘(实测）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总建筑面积计量
	㎡
	120425.83
	
	
	

	2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设计、竣工)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总建筑面积计量
	㎡
	120425.83
	
	
	

	3
	规划竣工
测绘
	1:500地形图、带状图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用地红线外扩30米范围内面积计量
	㎡
	181394.03
	
	
	

	4
	
	验测高程、高度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建(构)筑物高程、高度个数计量，同一栋建筑不同高程、高度分别计量
	栋
	17
	
	
	拟测量明细：1#B1、2#B2、3#B3、4#B4、5#B5、6#B6、7#A1、8#、
12#、13#、
14#、15#、
16#、17#、
18#、19#、20#

	

5
	
	


验测平面位置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建(构)筑物计量，住宅建筑按2边/栋计量；公建配套建筑、商业服务业建筑一般按4边/栋计量，复杂建筑按实际情况计量，最多不超过8边/栋；
	


边
	


36
	
	
	
1#、7#建筑异形按3边/栋，其他按2边/栋

	6
	
	规划面积测量(绿化)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绿地面积计量
	㎡
	9061.57
	
	
	

	7
	
	规划面积测量(基底)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基底面积计量
	㎡
	69531.38
	
	
	

	8
	地籍测绘
	/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宗地面积计量
	㎡
	128144.87
	
	
	

	合计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bookmark: _Toc47861050][bookmark: _Toc15800]日 期：


6.资格审查资料
6.1比选申请人基本情况表
	比选申请人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件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基本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经营范围
	

	备注
	


注：比选申请人须在本表后附（①发证机关有年检要求的，应按规定通过年检；②在有效期内；③复印件加盖公章）：
（1）营业执照（三证合一）；（2）资质证书（3）公司简介。
[bookmark: _Toc47861048][bookmark: _Toc15612]

6.2比选申请人的信誉要求承诺
致：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比选申请人，根据比选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我公司满足下列条款：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成立至今在比选活动、合同履行、现场服务过程中，未受到省国资委处罚及通报批评。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骗取成交或严重违规、违约问题；比选日前三年内存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比选申请人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冻结、接管、破产状态。
5.单位及其现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近三年内没有行贿等犯罪记录。（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https://wenshu.court.gov.cn/）-“高级检索”-“案由”-“刑事案由”-“贪污贿赂罪”查询）。
6. 没有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等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通过“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服务”-“失信被执行人”-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
7.本次比选没有以联合体形式参加。
本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评审时若发现，将不通过评审，中选后发现的，将取消中选资格；同时我单位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追究法律责任。 


比选申请人：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个人名章）：        。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比选申请人需要在本承诺函后附各网站查询结果。



6.3 2023年1月1日（含）至投标截止时间类似业绩资料
（比选申请人按评分细则要求提供相应业绩证明）
业绩证明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发包方名  称
	发包方性质（国有企业或政府）
	合同签订日  期
	合同结束日  期
	备注

	填写样式
	////服务合同
	**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2024年1月1日
	2024年3月31日（如未结束可预测时间）
	

	·
	
	
	
	
	
	

	·
	
	
	
	
	
	

	·
	
	
	
	
	
	

	·
	
	
	
	
	
	

	·
	
	
	
	
	
	


注：1、业绩要求是自2023年1月1日（含）起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业绩应附证明材料：（1）合同协议书影印件（黑白或彩色）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无法满足相关要求的业绩视为无效。


7.工作方案
7.1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工作安排计划，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格式自拟）
（一）评价方案
（二）本项目的重点和难点分析及对策措施。
（三）对本项目的建议。
[bookmark: _Toc29110][bookmark: _Toc47861052][bookmark: _Toc513469037][bookmark: _Toc21310][bookmark: _Toc505261899][bookmark: _Toc47861051]7.2拟任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7.2.1项目负责人及项目主要参与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年龄
	工作
年限
	专业技术资格/职称
	拟在本项目中担任的职务

	

	
	
	
	
	

	

	
	
	
	
	

	

	
	
	
	
	

	

	
	
	
	
	


[bookmark: _Toc455607508]


7.2.2投入本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资历表
	姓名
	
	职务
	
	专业技术资格/职称
	

	年龄
	
	拟
任职
	
	工作年限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bookmark: _Toc455607509]注：在本表后附加盖公章的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证件复印件。

7.2.3投入本项目的主要团队人员资历表
	姓名
	
	职务
	
	专业技术职称
	

	年龄
	
	拟任职
	
	工作年限
	

	学历（毕业学校、时间、专业）
	


注：在本表后附加盖公章的专业技术资格/职称证件复印件。
比选申请人（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8.比选申请人其他相关承诺
致：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本单位     （比选申请人名称）参加      （项目名称）的比选活动，现做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未纳入经营异常名录，至今仍在正常经营。
（2）我单位完全遵循比选文件关于合同分包、合同转包的规定。
（3）如我公司中标，我公司项目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员将进驻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办公，项目负责人将保证累计      个工作日的现场工作时间，主要参与人员将保证累计      个工作日的现场工作时间。

我单位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单位愿意接受因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的法律责任，并赔偿因此给比选人造成的损失。


比选申请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 期：

9.比选申请人认为需附的其他资料（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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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合同



工程名称：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

工程地点：青白江区港龙大道以北、清泉大道以西

委托方（甲方）：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                        

签约地点：青白江区玉湖冷链A2栋5楼办公室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方(甲方):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受托方(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成府函〔2019〕57号）《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都市政务服务管理和网络理政办公室关于印发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实施细则的通知》（成自然资规〔2022〕3号）及有关规定，参考《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财建〔2009〕17号)，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测绘项目概况
本合同约定的测绘项目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港龙大道以北、清泉大道以西，由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宗地面积128144.87平方米、建(构)筑物共23栋、总建筑面积约120425.83平方米。
第二条 委托测绘服务事项
本合同委托测绘服务事项包括以下第1-6项，合计6项。
1、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1:500竣工规划图测绘、验测高程、验测高度、验测平面位置、建筑基底面积测绘、绿地面积测绘、车位测绘[按青白江区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测绘]、以及青白江区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它内容。
2、建设工程房屋竣工建筑面积测绘。
3、房产测绘：房产面积实测(含综合楼分户测绘等)。
4、地籍测绘：1:500地籍测绘、地籍图、宗地图制作、宗地面积量算及土地面积分摊计算等。
5、“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数据标准化入库文件制作(含电子版)。
6、甲方委托的其他工作：提供项目前期技术服务、咨询服务，项目竣工验收阶段的测绘成果备案与相关的协调、配合工作等。
第三条 执行的技术规范及技术要求
下列文件对本合同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合同。
1、《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
2、《房产测量规范》(GB/T  17986.1)
3、《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  50353)
4、《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
7、《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
8、《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
9、《城市测量规范》（CJJ/T  8)
10、《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
11、《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
12、《房产测绘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DB51/T  2275)
13、《房产测绘管理办法》
14、《四川省测绘管理条例》
15、《四川省房产测绘实施细则》
16、《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试行)》
17、《成都市不动产权籍调查实施细则(试行)》
18、《成都市1:500地籍图要素分类与代码表》
19、《成都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20、《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实施细则》
21、《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细则》
22、《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建库标准》
23、四川省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和分级标准
24、其他已发布的成都市“多测合一”有关规定
第四条 测绘成果交付
(一)交付内容
1、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绘，提交的测绘成果包括：
(1)规划竣工测绘图；
(2)规划竣工测绘车位图；
(3)规划竣工测绘报告；
(4)配套电子资料(含规划竣工测绘三维影像数据)。
2、建设工程建筑面积测绘，提交的测绘成果包括：
(1)建筑面积测绘报告(竣工);
(2)配套电子资料。
3、房产测绘，提交的测绘成果包括：
(1)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实测)、房产测绘技术报告(实测);
(2)配套电子资料。
4、地籍测绘，提交的测绘成果包括：
(1)竣工土地复核验收测绘报告；
(2)不动产测量报告；
(3)配套电子资料。
5、“多测合一”测绘成果数据标准化入库文件。
6、质量标准：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现行的有关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
(二)交付的形式、数量以及地点
书面资料：一式两份，电子资料一份；时间：按委托方要求；
地点：按委托方要求。
第五条 质量要求
本合同约定时间内，乙方向甲方提供符合政府相关规定的合格成果报告(纸质版本和电子版本),乙方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进度完成测绘工作，按时提供测绘成果且测绘成果必须通过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合格。
第六条 合同金额
1、本合同含税总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不含税金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税额为人民币    元（大写：    ），税率    %，工程量暂定，固定综合单价包干。
费用组成如下：
	序号
	类别
	计费项目
	计算方式
	计量单位
	暂定工程量
	含税综合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注

	1
	面积测绘
	房屋面积测绘(实测）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总建筑面积计量
	㎡
	120425.83
	
	
	

	2
	
	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设计、竣工)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总建筑面积计量
	㎡
	120425.83
	
	
	

	3
	规划竣工
测绘
	1:500地形图、带状图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用地红线外扩30米范围内面积计量
	㎡
	181394.03
	
	
	

	4
	
	验测高程、高度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建(构)筑物高程、高度个数计量，同一栋建筑不同高程、高度分别计量
	栋
	17
	
	
	拟测量明细：1#B1、2#B2、3#B3、4#B4、5#B5、6#B6、7#A1、8#、
12#、13#、
14#、15#、
16#、17#、
18#、19#、20#、

	

5
	
	


验测平面位置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建(构)筑物计量，住宅建筑按2边/栋计量；公建配套建筑、商业服务业建筑一般按4边/栋计量，复杂建筑按实际情况计量，最多不超过8边/栋；
	


边
	


36
	
	
	



1#、7#建筑异形按3边/栋，其他按2边/栋

	6
	
	规划面积测量(绿化)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绿地面积计量
	㎡
	9061.57
	
	
	

	7
	
	规划面积测量(基底)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的基底面积计量
	㎡
	69531.38
	
	
	

	8
	地籍测绘
	/
	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附《建设工程规划总平图》上宗地面积计量
	㎡
	128144.87
	
	
	


2、结算费用
本合同项目如分期或分标段开发建设，结算按甲方书面确认的实际开发建筑面积计算。
以本合同约定的固定综合单价，工程量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所附规划总平图上核定建筑面积为准(非计容面积)及第六条第1项费用组成注明的计算方式进行结算。
[bookmark: _GoBack]该测绘工程费包含了增值税的含税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的，不含税价款保持不变，按最新税率对税额同步调整。甲方付任何一笔款前，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提供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不免除乙方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承包人增值税税率为6%。
除本条约定的费用外，甲方无需承担或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
第七条 测绘费用支付方式和日期
1、本合同测绘工作成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房产面积测绘(实测)、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设计、竣工)、规划竣工测绘、地籍测绘等。
(1)乙方向甲方提交本合同约定的全部竣工测绘成果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对竣工测绘成果进行验收，竣工测绘成果经“多测合一”成果审核部门审核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竣工测绘概算费用（暂估总合同金额）的80%。
(2)项目完成不动产证(仅限于大产证)办理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概算费用（暂估总合同金额）全部剩余测绘结算费用。
(3)本合同项目如分期或分标段开发建设，进度款按甲方书面确认的实际开发建筑面积支付。
第八条 测绘条件(以下条件为必要条件，应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1、竣工测绘
(1)主体工程完工，房屋内部布局施工完毕，室内地坪找平，外装修全部完成，外脚手架拆除完毕；
(2)规划车位划定；
(3)配套设施建设及园区道路建设已完成；
(4)用地红线内应拆除的建筑物以及临时设施已拆除；
(5)拟申请规划变更许可的内容已取得规划变更许可；
(6)市政园林绿化已完成。
第九条 测绘项目完成期限
1、竣工测绘
乙方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竣工测绘条件且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规划竣工测绘成果资料。
2、房屋竣工建筑面积和产权面积实测绘
乙方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房屋面积测绘条件且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面积测绘成果资料。
3、地籍测绘
乙方应当自具备合同约定的地籍测绘条件且乙方收到甲方提供的项目资料齐备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地籍测绘成果资料。
第十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根据项目进展陆续向乙方提供开展“多测合一”所需要的项目相关资料。
2.甲方应自行核对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第八条规定的测绘具备的必要条件，向乙方发出进场书面通知，安排熟悉本项目的人员积极配合乙方的测绘人员进入现场开展测绘工作，包括协助进出项目场地、现场指认界线等工作。当现场遇到影响正常测绘工作开展的情况时，甲方应尽快协调解决。
3.需以书面形式及时完整向乙方提供项目实施所需的审批文件、图纸等，若发现有遗漏，甲方应主动及时补充。
4.甲方应当保证所提供的经政府部门审批的文件、图纸复印件均为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准确并加盖建设单位公章，该文件、图纸复印件而引起的责任与乙方无关。
5.甲方应按时支付乙方测绘工程费，以保障测绘工程的顺利进行。
6.本合同履行期内，甲方不得与其他单位签订与本合同标的完全或部分相同的有关测绘委托合同或协议。
7.甲方应当对乙方出具“多测合一”测绘成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报送提交“多测合一”管理信息系统。
8.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并对乙方的服务成果提出修改意见，乙方应配合甲方，并最大程度根据甲方的意见执行。
第十一条乙方的权利及义务
1、乙方应当根据本合同规定的时限完成测绘项目，使本测绘成果达到合同约定的要求，并接受甲方就工程进度进行的抽查监督，若甲方提出整改要求，乙方有义务采取有效改进措施。
2、乙方应当在具备测绘条件，且接甲方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必须进场，乙方发现工程不具备测绘条件的，应当立即通知甲方现场确认，甲方无正当理由不进行现场确认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严格遵守有关规范或技术规定要求，确保测绘成果质量，保证各分项测绘客观公正。
4、乙方出具的“多测合一”测绘成果须提交甲方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当继续协助甲方报送“多测合一”测绘成果审核。
5、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多测合一”测绘成果审核不通过的，乙方应对成果无偿修改完善直至审核通过。
6、乙方应当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甲方的其他非公开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7、乙方不得转包或分包本项目工作，否则应按照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承担违约金。
8、乙方应确保具有完成本合同项下服务的资质，有能力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义务，并确保其提供的服务的合法性，包括但不限于符合适用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若因乙方原因导致违法、侵权或不符合任何适用的相关规定时，乙方应赔偿甲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第十二条对乙方测绘成果的所有权、使用权和著作权归属的约定
1、项目测绘成果的有关部分纳入基础测绘、不动产测绘数据库更新管理。
2、项目测绘成果的所有权归甲方。
3、项目测绘成果的使用权归甲方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
4、项目测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含图纸、数据、报告、电子文件等）的著作权归甲方单独所有，乙方享有署名权并对测绘成果质量终身负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甲方对项目测绘成果享有永久、独占、免费使用权，可用于本项目及后续开发、报建、办证、转让、许可第三方使用等全部用途。
5、乙方保证其交付的交付服务成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且其拥有提供本合同服务所应有的必要权利。若第三方声称或指控乙方交付的交付服务成果侵犯其知识产权的，乙方应负责应诉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且应保证甲方不会因前述侵权行为而受到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甲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甲方无正当理由单方终止合同，乙方已实施测绘作业的，甲方按乙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与乙方协商确认支付测绘工程款的金额。
2、因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业主单位进行施工整改或甲方未完整提供所需的审批资料和图纸造成乙方需要补测、修改完善测绘成果报告的，乙方有权向甲方申请补测、修改完善费用，相应费用及工期由双方根据工作量情况另行约定。
第十四条乙方违约责任
1、合同签订后，乙方无正当理由单方终止合同或擅自中途停止履行合同，乙方应自合同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退回已付款及支付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作为赔偿，并承担由此为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2、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时限提交合格的测绘成果时，应向甲方偿付逾期违约金，每天的逾期违约金按相应阶段专项测绘费用的千分之一计算，乙方逾期30日仍未向甲方提交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回已付费用，并承担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3、乙方提供的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乙方应负责无偿给予重测或采取补救措施，以达到质量要求。因测绘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造成后果时，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回已付款，并承担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
4、对于甲方提供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以及属于甲方的测绘成果和甲方的其他非公开信息，乙方有义务保密，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或转让，或用于本合同约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否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的违约金，并对因此造成的损失追究责任。
5、乙方违反本合同其他约定的，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6、甲方有权在应付乙方的款项中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金额。
第十五条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商处理。
第十六条合同解除
1、由于乙方违约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如果甲方认为本合同已无必要继续履行或乙方在收到甲方要求其纠正违约的通知后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则甲方有权向乙方发出解除本合同的书面通知，该通知自送达乙方时生效，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解除的，乙方应承担本合同含税总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乙方应按本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可继续向乙方追偿。
2、由于甲方违约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如果甲方在收到乙方要求其纠正违约的通知后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则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解除本合同的书面通知，该通知自送达甲方时生效，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双方确认已完成工作量的款项。
3、合同一方依本合同约定行使解除权的，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起终止。违约方应当向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4、合同终止后，不妨碍一方向违约方追究违约责任。
5、乙方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按本合同第十四条第一款赔偿甲方损失：
(1)伪造测绘成果的；
(2)将测绘项目分包或转包的；
(3)超测绘资质等级及业务范围和作业限额承揽业务的；
(4)乙方被移除“多测合一”管理信息系统的。
6、本合同因特殊原因造成部分测绘内容无法履行完毕的，经双方共同协商，同意终止合同并签署《终止协议》的的，本合同终止。
7、本合同解除后，乙方应于1日内向甲方移交所有资料和物品。
第十七条通知与送达
甲乙双方约定合同的地址为双方通知或者文件资料的送达地址，该地址未经书面变更并通知对方一直有效。一方发给另一方的通知或者文件等资料按该地址发出特快专递或者同城快递的，收到之日为送达之日；若邮件被退回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以电子邮件通知的，以电子邮箱发送成功为送达之日。
以上两种方式，任何一种送达均视为有效送达。
第十八条其它约定
1、乙方应使用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成果样式完成测绘工作，以保证成果的标准符合要求。
2、规范或技术规定未明确的部分，甲乙双方应遵守成都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审核部门的认定结果。
3、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乙方违约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及甲方因采取行动减少损失或向乙方追偿而发生的成本、费用、中介费、顾问费、需向第三方支付的服务费、诉讼/仲裁费、公证费、证据保全或财产保全费用、保全保险费、评估鉴定费及律师费。
第十九条 本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实事求是友好协商的态度加以解决。双方协商一致的，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二十条 因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可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由双方主管部门调解，若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起诉讼，双方同意由项目工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和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
第二十一条 附则
1、本合同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即生效；合同约定的测绘成果交接完毕并经甲方审核通过和测绘工程费结算完成后，本合同终止。
2、本合同一式伍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贰份，每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附件（如有）、招标文件及其它双方确认的文件等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本合同约定与招投标文件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
4、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正文完，以下仅为签署内容)
甲方：成都蜀道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青白江区玉湖冷链A2栋5楼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约人):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航空新城支行
账  号：22851701040012489
纳税人识别号：91510113MAEJUTAN4A
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约人）：
开户行：
账  号：
纳税人识别号：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4341]第五章 评审方法
1.比选组织机构组建评审组
评审组由5人或5人以上单数组成
2.比选响应文件的资格条件核实
根据各比选申请人递交的比选申请书按照以下程序进行评审工作：
2.1对比选申请文件进行初步评审（包括形式评审、资格评审和响应性评审，剔除无效比选申请书）；
2.2按照比选人制定的《评审标准》对通过初步评审的申请文件内容逐项打分；
3.评审标准
3.1初步评审
	评审项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形式评审标准
	比选申请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副本份数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第3项要求

	
	报价唯一
	只能有一组有效报价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书
	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业绩材料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信誉要求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所附证明材料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联合体要求
	符合第一章比选公告第2条规定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响应性评审标准
	最高限价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履约期限
	符合第二章前附表要求

	
	比选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第二节总则第10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三章申请文件格式要求

	
	结论
	“通过”或“不通过”


  3.2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500402951]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1
	比选报价价格
	30
	
有效比选申请人的报价平均值作为比选报价的评选基准值；每高于基准值2%（不足2%按照2%计算），则扣2分，每低于基准值2%（不足2%按照2%计算），则扣1分。

	2
	蜀道物流亚蓉欧供应链总部基地项目建设工程“多测合一”测绘服务采购项目
	30
	
（1）根据比选申请人工作服务方案中对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涵盖的全面性，工作框架科学合理、逻辑清晰、系统性强（16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6分，“良好”7-11分，“优秀”12-16分，没提供不得分。
（2）根据比选申请人的工作质量保证措施和进度控制措施的合理性、全面性及可操作性进行评价（7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3分，“良好”4-5分，“优秀”6-7分，没提供不得分。
（3）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服务保障方案和服务承诺的合理性、内容全面性及可操作性（7分）
以上各项按“优秀，良好，一般”划分，“一般”1-3分，“良好”4-5分，“优秀”6-7分，没提供不得分。


	3
	实施力量及服务团队的整体评价
	20
	（1）项目团队
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测绘师证书得5分，具有高级职称以及上加3分。本项最多得8分。
（2）团队成员：除项目负责人以外每具有一名注册测绘师证书得2分，本项最多得8分。
以上人员不重复计分，且以上人员须是比选申请人本单位人员，提供劳务合同或社保证明。
（以上提供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3）项目团队现场工作时间承诺，按照各比选申请人承诺的现场工作时间进行评定，其中，项目负责人10个工作日（含）以上得2分，团队人员15个工作日（含）以上得2分。本项最多得4分。
（比选申请人按照第三章附表8比选申请人其他相关承诺进行填报）

	4
	业绩
	20
	（1）2023年1月1日（含）至投标截止时间，提供完成多测合一服务项目1项以上。得4分。本项最多得20分。
（以上案例互相不重合，需提供中标通知书或合同复印件，原件备查）



3.2.1 综合评分=报价评分+工作方案评分+实施力量及服务团队评分+业绩评分；
3.2.2 分项得分按四舍五入原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综合评分四舍五入取整数位。
3.2.3 评审组根据评分统计结果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排序。综合评分相同的，按报价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相同的，按服务方案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均相同的，按类似业绩评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综合评分相同，且报价评分、服务方案评分、类似业绩评分均相同，名次由评审组抽签决定，评审组按上述排列顺序向比选人推荐1-3名中选候选人。
3.2.4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不能履行合同；或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比选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比选。

